
汤阴县城市污泥处置工程特许经营权项目汤阴县城市污泥处置工程特许经营权项目

评标结果公示评标结果公示

高达建设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受汤阴县公共供水服务中心委托，对汤阴县城市污泥处置工程特许经营权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开标会议于2023年9月13日8时30分按规定的程序在汤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集中开标大厅二厅准时召开，经评标委员会认真评
审，现将评标结果公示如下：

一、中标候选人

项目编号 E4105000183000635001001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标候选人名称 山东华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申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璟环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MA94DATE4A 91360802MA7LGXPW7B 91110116MA0029PX11
评标总得分 84.86 分 62.41 分 51.34分
投标报价 380元/ 吨（污泥处置费） 382元/吨（污泥处置费） 383元/吨（污泥处置费）

控制价 385元/吨（污泥处置费）

合同履约期限
包括建设期和特许经营期
（建设期为8个月，特许经营
期为二十八（28）年）

建设期8个月，特许经营权运
营期28年（自污泥处理处置
系统实际建设完工，正式运

营的当日起计算)

包括建设期和特许经营期
设期为8个月，特许经营期

为二十八28)年)

资格能力条件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1.1、中标候选人企业业绩

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 中标项目名称 采购单位
合同签订

日期

合同签订金额
（元）

1 山东华燚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污泥热解焙烧 广西万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2月 2157.5万元
炭化炉焙烧窑系统 山东中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1695万元
污泥干燥机及尾气处
理，污泥炭化炉 山东鼎众能源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3日 1400万元

2 江西申德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 无 无 无 无

3 璟环环境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无 无 无 无

1.2、其他荣誉奖项

第一中标候选人：山东华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认证体系 具有有效的 ISO 质量、环境、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建设团队
承建单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项目经理具有贰级注册建
造师，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同时具备相关专业中级职
称证书

加工能力 具有制造本项目所需相关设备能力
运行团队 本项目项目经理兼技术负责人具有注册环保工程师、咨询工程师

第二中标候选人：江西申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体系 无
建设团队 无
加工能力 具有制造本项目所需相关设备能力
运行团队 无

第三中标候选人：璟环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认证体系 无
建设团队 无
加工能力 无

运行团队 无



运行团队 无

二、二、废标情况及原因废标情况及原因

无废标情况

三、三、报价修正报价修正

无报价内容

四、四、所有投标人所有投标人商务标商务标评分情况评分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评委A 评委B 评委C 评委D 评委E 评委F 评委G
1 山东华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9 19 19 19 19 19 19
2 江西申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3 3 3 3 3 3 3
3 璟环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0 0 0 0 0 0 0

五、五、所有投标人技术标评分情况所有投标人技术标评分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评委A 评委B 评委C 评委D 评委E 评委F 评委G
1 山东华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5 39 30 43 30 30 44
2 江西申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31 30 28 36 27 25 30
3 璟环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3.5 27 13.5 17.5 24 23 22.5

六、所有投标人总得分情况六、所有投标人总得分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报价得分 总得分
1 山东华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0.00 84.86
2 江西申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29.84 62.41
3 璟环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9.77 51.34

七、公示媒体及时间七、公示媒体及时间

公示媒体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汤阴县）》
公示时间 2023年9月15日至2023年9月19日

八、异议八、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
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九、投诉九、投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及其他有关法规、规章和《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七部委11号令、九部委23号令)规定：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0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投诉人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书。投诉书应当包括下
列内容：（一）投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二）被投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三）投诉事项的基本事
实；（四）相关请求及主张；（五）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投诉人是法人的，投诉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
盖章；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投诉的，投诉书必须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诉人本人签字，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未先进行异议的，投诉不予受理。

十、行政监督部门联系方式十、行政监督部门联系方式

行政监督部门：汤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监督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523005617536R

联系人：元先生

联系电话：0372-6305303

地址：汤阴县人民路中段

十一、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十一、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招标人：汤阴县公共供水服务中心

地址：河南省汤阴县精忠路东段路南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方式：18211635311

招标代理：高达建设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双创科技中心C区4层

联 系 人：职女士

电   话：0372-2965212  15236579187

 

                                            2023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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